2023年度汇算清缴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回执
（以下内容为纳税人填写）
	2023年度汇算清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内容：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
3.《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11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44号）

	企业名称：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220101MA149JDC4T

	企业类型：
1.高新技术企业：（是否）      2.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否）
3.软件集成电路企业：（是否）  4.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是否）
5.其他企业 （是否）         
是否为负面清单行业：（是否）  
（注：负面清单行业包括1.烟草制造业；2.住宿和餐饮业；3.批发和零售业；4.房地产业；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娱乐业；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bookmark: _GoBack]宣传辅导情况回执：1.我单位已经接受  经开   区税务局        （黄树海）关于2023年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辅导，已收到   经开_  区税务局印发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单》；2.通过辅导，已深刻理解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已知晓上述政策的具体内容；3.2023年度我单位 有 （填写有或无）研发费用，在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不享受（填写“享受”或“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如享受，优惠事项为：                   ___________（此项填写制造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其他企业），预计加计扣除额为_______（单位：万元）;如不享受，原因为 不符合享受条件  (填写不符合享受条件（请附具体证明材料）/自愿放弃享受优惠政策（请提供相关放弃声明））,具体原因为       A        （A.企业属于负面清单行业企业，按规定不能享受研发优惠；B.企业不属于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C.企业不属于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D.企业当年费用均达到资本化条件，但又未形成无形资产;E.企业研发项目直接形成产品完成销售，且无法明确区分销售成本和研发费用;F.企业因留存备查资料不全、无法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等原因不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条件;G.企业为保证税负率、享受地方政府其他补贴等选择放弃享受；H.其他（请备注））（非制式规定模板，仅供参考）
                     法人（财务经办人）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为税务机关填写）
	税务机关辅导的具体时间：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的辅导方式：

	被辅导企业人员姓名：

	企业联系方式：

	税务机关具体辅导工作人员姓名：

	所属科室：

	联系方式：



